
乡财政

财政部颁发《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法》

本刊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83）35号通知中关于“随着 乡政府的建立，应当建立乡一级财

政”的要求，财政部于 4 月12日颁发了《 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法》 。这个试行办法，经过去年全国财政工作

会议讨论修改后，又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并报经国务院领导同意。财政部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可参照试行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现将《 乡（镇）财政管理办法》 刊载如下：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发【1983】35号文

件中关于建立乡财政的决定，促进农村经济和各项事

业的发展，调动乡（镇）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管好财

政支出的积极性，现结合各地试点经验，制订乡（镇）
财政管理试行办法。

一、乡（镇）财政要贯彻执行“统一领导、分级

管理”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与地方、全 民 与 集体

和国家、集体、群众之间的关系。要责、权、利相结

合，财权与事权相结合。乡（镇）财政机构要处理好

同县各主管部门的财政、财务关系，各主管部门要支

持乡（镇）财政工作。要加强同税务所的配合，共同

完成财政 税收任务。
二、乡（镇）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做好

乡（镇）财政工作是乡（镇）政府的重 要职能之一，

主要职责范围是：

（一）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严格

遵守国家税收法令和各项财经制度，遵守财经纪律。

（二）负责有关国家预算内收入和支出的组织与

管理，负责乡（镇）政府各项 预算外资金和国家规定

的自筹资金筹集、分配的组织管理工作。

（三）协助乡（镇）企业建立和健全各项财务会

计制度，研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搞好经营管理。

（四）严格执行国家财政预算、决算制度。按期

编制预算、决算，报经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审查，

并报上一级政府批准。
三、乡（镇）财政收入由国 家预算内资金、预算

外资金和自筹资金组成。国家预算内部分 包括上级

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乡镇 企业所得税、屠宰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

用牌照税、契税和其他收入。国家预算外部分，包括

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农业税附加、农村教育

经费附加、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以及一

些镇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公用事业附加。自筹资金部

分，包括乡（镇）政府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征收的自筹

收入，但不得随意摊派。

四、乡（镇）财政的 支出范围：国 家预 算内部

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管理的行政管理

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农、林、水事业费和其他

支出；国家预算外部分，包括用上述 各项附加收入和

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收入安排的各项支出；乡（镇）

政府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各项支出。
五、划归乡（镇）财政的具体收支范围，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规定。国

家拨给的支农周转金和无偿改为有偿收回的资金，是

否列入乡（镇）财政管理范围，由各地自定。

六、国家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

乡（镇）政府可以统筹安排，但要分别记帐和结算，

向上级财政部门作出报告。

七、乡（镇）财政的管理体制，可实行 以下形

式：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定

收定支，收入上交，超收分成（或增长分成），支出

下拨，超支不补，结余留用，一年一定；定收定支、
收支包干、定额上解（或定额补助）、一定几年。选

用哪种管理形式，由各地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除此之

外，各地区可采用适合本地区情况的其他管理形式。

八、乡（镇）财政原则上不设国 家金库。年度预

算执行过程中的 资金调度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确定。

九、乡（镇）财政机构和人员编制，按照乡（镇）
具体情况设置，不要一刀切.有的可在乡（镇）政府

下设置财政助理员，有的可设立财政所（组）。为了

做好乡（镇）财政工作，可配备专职财会干部，原则

上每乡（镇）一至二人。经济基础好、财政任务重的

乡（镇），需设立财政所（组）的，编制可适当增加，

但要按精简原则严格掌握，所增人员经费从乡（镇）
自筹收入中解决。

十、本办法自文到之日起试行。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具体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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